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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镇 规划名称 使用名称 方向 起止点 长度（千米）

贾镇

府前路 勤政路 东西 润昌农商行—309 国道 1

309 国道 水韵金街 东西 西赵—高庄铺 3.2

滨河路 进士路 东西 派出所—东庄桥 0.8

桑阿镇

府前路 兴桑路 东西 班桑路桑阿镇段 16.3

冠桑路 冠桑路 东西 冠县外环（309 国道）至临莘路 8.1

桑甘路 博陵路 南北 梁庄—桑阿镇 2

柳林镇

政通路 政通路 东西 垢码路五岔路口—三干渠 3.8

大杨庄路 柳北路 东西 西杨庄—郭庄 2.9

振兴路 崇贤路 南北 政通路—柳林镇北环路 1.7

商贸路 商贸路 东西 垢码路崔庄村东头—S247 2.7

武训路 武训路 东西 振兴花园小区东—S247 1.11

兴柳路 兴柳路 南北 政通路—大杨庄 2.18

文化路 文化路 南北 商贸路—武训路 0.4

清水镇

北顺路 久安路 南北 堠码路北—崔庄路 0.75

商贸路 商业街 南北 堠马路南—南街村头 0.9

团结路 冠清路 南北 堠马路南—清渊路 0.9

新兴路 新兴路 南北 堠马路南—清渊路 0.5

红旗路 清渊路 东西 东起冠临路西—后蒋寨村 1.8

建设路 振清路 东西 东起冠临路西—冠清路 0.55

中正路 中兴路 东西 冠清路西—清水街村西头 1

东古城镇

阳光路 东西 乐馆线—长顺渠 0.3

工业新路 长乐路 东西 乐馆线—长顺渠 0.45

古馆路 东西 汇鑫物流园—七一大桥 3.16

古临路 南北 冠东商贸城—高架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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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规划名称 使用名称 方向 起止点 长度（千米）

北馆陶镇

永济路 永济路 东西 S323—灯塔桥 2.5

故城路 故城路 南北 北崔庄西—s323 3.2

文运路 文运路 东西 S323—孙庄村北 1.42

店子镇

晨省路 晨省路 东西 无欲路—S248 0.5

思齐路 思齐路 东西 店子村—刘张固村西南北路 1.15

无欲路 无欲路
南-北-东

北
为政路—晨省路 0.62

清渊路 知行路 南北 清水交界处—高速立交桥 8.9

仙芝路 仙芝路 东西 知行路—万善界 3.4

为政路 为政路 东西 知行路—无欲路 0.5

学而路 学而路 南北 为政路—思齐路 0.77

定远寨镇

铁路桥-高

速桥
将军路 南北 铁路桥—高速桥 1.81

人和大街 致远路 东西 聊冠路定远寨段全域 6.76

黄寨子-247 聚智路 东西 黄寨子—S247 2.92

辛集镇

平安大道 平宁路 东西 前张官屯村—边庄村 1.6

府前大道 府前路 东西 后张官屯村—边庄村 2.2

尚德路 尚德路 南北 后张官屯村北—前张官屯村南 0.8

崇义路 崇义路 南北 府前路—平宁路 1.2

兴农路 兴农路 南北 岳杨路—三干渠 0.54

民生路 民生路 东西 崇义路—S247 0.7

梁堂镇

政府街 政府街 东西 梦庚路—李梁堂村 0.86

健民街 健民路 东西 梦庚路—赵梁堂村东 0.86

青年路 梦庚路 东西 班桑路—S248 3.33

妇女路 巾帼路 南北 班桑路—S248 3.32

范寨镇

政府西路 里庄路 南北 梨园观光路—汇源基地 1.6

梨园路 乡发路 东西 S247 范寨镇段 1.4

政府东路 博文路 南北 梨园观光路—温庄村 1.6

政府北路 汇源路 南北 临莘路—小王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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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规划名称 使用名称 方向 起止点 长度（千米）

甘官屯镇

甘兴路 甘兴路 东西 车站—甘官屯村西路口 1.5

新华路 新华路 南北 张八寨南—梁村北 6.86

先进路 先进路 南北 堠码路—赵郎寨村北 0.7

兴禹路 兴禹路 南北 中心街南—北 1.81

斜店乡

府东路 利民路 南北 南盘—斜店南街 1.5

政府大街 政和路 东西 班桑路斜店段 1.8

新郭庄南大

街
人和路 东西 新郭庄东头—南马寨 1.15

光伏路 龙山路 南北 辛庄—金叶生态园 1.3

南马寨路 金沙路 南北 政和路—张盘 0.88

兰沃乡

岳杨路兰沃

段
复兴路 东西 西起王曲村东至东张庄 10

张甘路兰沃

段
兴才路 南北 南起张柳邵北至蔡庄 7

大兰沃北街 厚德路 东西 西头—东头 0.9

兰沃小学至

岳杨路
学府路 东西 小学东—西 0.2

甘桑路贾镇

至梨园
梨园路 南北 309 国道—梨园观光路 3

S248 至

s247
梨乡观光路 东西 S248—s247 9

韩路 卧龙街 南北 梨园—韩石路 0.72

韩路 康养街 东西 康阳路—富民街 1.15

韩路 民俗街 东西 梨园广场—富民街 1.25

万善乡

善政街 东西 宋村—万善屯 2.14

德善路 南北 前万善—宋村北 1.17

友善路 南北 大万善北头—岳杨路口 0.78

善文路 东西 万善屯西头—冠北路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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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政办发〔202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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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

单位
完成 时限

1
冠县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县发展和改革局 1-12 月

2 冠县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县文化和旅游局 1-12 月

3 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12 月

4
关于做好 2023 年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实施意见
县农业农村局 1-12 月

5 2023 年冠县优质企业培育计划实施方案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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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政办发〔2023〕10 号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牵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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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县委编办）

（牵头单位：县行政

审批局）

（牵头单位：县行

政审批局）

（牵头单位：县行

政审批局）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公室、县行政审批局）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公室）

（牵头单位：县商务投资

促进局、县行政审批局、县发展改革局、县司法

局）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公室、县司法局）

三、完善行政决策制度机制

（牵头单位：县司法局）

（牵头单位：各决策执行单位）

（牵头单位：县审计局、县委巡察办）

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牵头单位：县委编办、县司法

局）

（牵头单位：县司法局）

（牵头单位：县司法局）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

消防救援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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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

头单位：县医保局）

（牵头单位：

县文化和旅游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牵头单位：县水利

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牵头

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局、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牵头单

位：县检察院）

五、完善应急管理制度机制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大数据局、县气象局、县地震监测中心）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

（牵头单位：县林业局、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六、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

（牵头单位：县信访局）

（牵头单位：县司法局）

（牵头单位：县司法局）

七、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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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财政局）

（牵头单

位：县检察院）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公室）

（牵头单

位：县审计局）

（牵头单位：县发展

改革局）

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牵头单位：县政府

办公室（大数据局））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公室（大数据局））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

公室（大数据局））

九、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领导

（牵头单位：县委依法治县办、县委组织

部、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

(牵头单位:县委依法治县办、县纪

委监委机关)

（牵头单位：县委编办、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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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政办发〔2023〕11 号

“ ”
“ ”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 ” “ ” “
”
二、压实河湖长和部门责任

（一）河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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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河长制办公室。

“
”

“ ”

（三）河湖长制组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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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晰河湖管护职责

（一）河湖管护部门与镇街职责划分。

（二）河湖管理相关人员职责。

（一）河湖长考核。

（二）河湖长制组成部门考核。

（三）月度通报考核。

（四）季度专项检查考核。

（五）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

（六）年度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

四、加大保障力度

（一）列支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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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队伍建设。

（三）加强制度建设。

（四）探索水权交易市场机制。

五、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监管格局

（一）加强社会监督。

“ ”
“

” “ ”

（二）壮大民间队伍。

（三）引入市场机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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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河湖长考核

（一）考核办法

（二）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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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姓名： 级别： 河段：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履职情况

（70 分）

以会议、河湖长令、批示等方式，对责任河湖的河

长制工作及幸福河湖建设、清河行动等专项工作进

行部署。未进行部署的不得分。

5

完成“一河一策”所确定的年度任务，每少完成一

项扣 1 分。
5

对下一级河湖长和本级河湖长制责任单位工作予以

指导、监督及考核。未开展不得分。
5

规范化开展巡河巡湖工作。每少一次扣 1分。（以

河长制 APP 记录为准，巡河距河段较远的、规定时

段无巡河记录的、巡河时间长度不够的均属不规范

巡河），每发现 1处垃圾等问题扣 1分。

15

协调解决责任河湖相关问题。每未按时限完成 1 项

问题扣 2分
40

成效评估

（20 分）

美丽幸福河湖达标情况。根据《冠县美丽幸福河湖

评定自评得分表》评分，然后换算得分情况。
20

公众评价

（10 分）

发放公众满意调查问卷。在被评价河湖长的责

任水域内，随机发放公众问卷。“满意率”大于 90%

（含 90%）的得 10 分，“满意率”大于 70%（含 70%）

小于 90%的得 5 分，“满意率”大于 60%（含 60%）

小于 70%的得 3 分，“满意率”小于 60%的得 0 分。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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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湖长制成员单位考核 “ ”

“ ”

第 季度

考核内

容
考核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部门职

责落实

本部门职责落实不到位，未部署推进或监管不力的

扣 10 分；
10

“一河

一策”

落实

“一河一策”落实工作不积极、未完成年度任务的，

扣 10 分；
10

巡河情

况

未做好对应县级河长日常河湖巡查工作及发现问题

处置的，规范化巡河每少一次扣 2分，巡河发现问

题处置不及时被上级通报扣 2分，最高扣 30 分。

30

河湖

“四

乱”问

题整改

所负责河湖“四乱”及涉河湖建设项目排查整治工

作，上级下派“四乱”问题督导整改情况，每有一

项未按时完成的扣 2分，最高扣 50 分。

50

扣分项
处置重大污染突发事件、参与重点难点问题整治不

及时、不配合的，每次扣 5 分；
10

加分项
宣传河湖长制工作的按级别酌情奖励，最高奖

10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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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度通报考核

第 月

序号 镇街名称

清“四

乱”得

分

河湖长

履职得

分

美丽河

湖建设

得分

材料报送

情况得分

媒体宣传

得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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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季度专项检查考核

（一）河长制体制机制建设与运行情况。

（二）河长履职情况。

“ ”

（三）河长制主要任务落实情况。

（四）河湖管理与保护情况。

（五）美丽河湖建设情况。

（六）有奖举报落实、河湖长制宣传及公众

参与情况。确保每位临河群众知道河湖管理红线，

无新增违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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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 第 季度

序
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分
值

评分标准
得
分

备注

1

体制
机制
（10
分）

河长体系合理，更新及
时。

5 每有 1 条河段缺河长扣 1 分。

河长业务熟悉 5
电话、现场询问，每有一位不熟悉

扣 1分；

2

日常
组织
管理
（50
分）

部署河长制工作 2 未部署河长制专项工作不得分。

规范化开展巡河 5
每少 1 次扣 0.1 分，每发现 1 处垃

圾等问题扣 0.5 分。

建立河湖管护长效机制 10
未落实资金的扣 5 分；未落实人员

的扣 5 分。

河湖长制相关资料及台
账齐全、合要求

5
资料每缺 1 项扣 1 分，每有 1 项不

合要求扣 1 分。

考核制度建立与执行 5
未建立制度或制度适用性不强扣 5

分，未有效执行扣 5 分。

“四乱”整改 15
每超时未完成 1 项扣 2 分，督导后

仍未完成扣 5分；

资料报送情况 3
每未按时限完成 1 次扣 1 分，质量

不合格退回一次扣 1分

村民公约落实情况 5
宣传栏无张贴，存在垃圾、污水直
接入河等情况，发现一次扣 3分

3

河湖
管护
（40
分）

设施保护好 5
公示牌、界桩、生产桥等每发现 1
处损坏扣 0.5 分。

河水水质情况 5 水体异常、污水直排每 1 处扣 2 分。

河湖空间面貌 5
河湖水面及岸坡无垃圾、废弃物、
漂浮物等有碍清洁美观现象；4 分。
如发现一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河湖岸带植被覆盖情况 5
植物配置合理，岸线无裸露，发现

1 处排污口扣 1 分。

管理范围内无新增违建
的

5 发现即一次性扣 5 分
确定为
不合格

无新增未审批涉河项目 5 发现 1 处扣 3分。

河湖堤防、护岸、岸坡完
整情况

5
无缺损、坍塌、渗漏、冲刷、雨淋
沟等现象，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河湖通畅情况 5
无影响防洪安全拦河工程等问题。
如发现影响通畅问题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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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分
值

评分标准
得
分

备注

4 加分

镇村级河长制工作，受到
市级以上主要领导批示
表扬，作典型发言，在市
级以上主流媒体上正面

宣传报道的。

10

中央 1 次加 3分、省级 1 次加 2 分，
市级 1次加 1 分，县级 1次加 0.5
分。承担市及以上观摩会的加 3 分；
被正面报道、经验被推广的加 3 分。

碧水积分、有奖举报等干
部群众参与治水行动效
果较好的，河湖文化挖掘

好。

5
工作开展情况在乡镇中排名前 3 的

加 5分，前 6名的加 2分。

5
扣分

镇河长因工作存在问题
或进展不快被上级部门
通报批评或市级以上主
流媒体曝光或负面报道、

通报批评的。

10
省级 1 次扣 3分，市级 1 次扣 2 分，

县级 1 次扣 1分。

发生重大污染事件；河道
治理严重反弹，被上级督

办或媒体曝光。
10

被市级督办或媒体曝光，每次扣
1.5 分；被省级督办或媒体曝光，
每次扣 2.5 分；县纪委介入调查和

处理的，每次扣 1 分。

合计 100

五、 年度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考核

“
”

“ ”

“ ”

—



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指导工作·服务社会

- 22 -

冠民发〔2023〕10 号

一、指导思想

二、工作目标

三、工作内容

（一）补领婚姻登记证。

（二）补办结婚登记。

（三）其他补领工作。

（四）集中补领补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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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一）部署准备（2023 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二）组织实施（2023 年 5 月－2024 年 3

月）。

（三）收尾提升。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二）广泛宣传发动，扩大公众知晓。

（三）强化督促指导，确保数据安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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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县民政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县集中补领婚姻

登记证工作，发挥婚姻登记、基层政权、社会工

作、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部门工作优势，确

保工作有序开展。

各乡镇街道：负责配合做好属地补领补办工

作的具体实施，严格审核把关、做好调查摸底、

宣传发动（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上报），组织

辖区开展业务办理。巡回办理登记期间，各乡镇

街道安排充足工作人员数量协助工作。对婚姻登

记证遗失且档案缺失的当事人要求补领婚姻登记

证的夫妻，配合出具相关书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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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组 长：宋永强 冠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刘永珍 冠县民政局一级主任科员

成 员：周江冰 清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朱宁静 崇文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黄 辉 烟庄街道副主任

徐洪霞 斜店乡文化旅游中心主任

郭 宇 东古城镇组织委员

姬立伟 北馆陶镇党委副书记

冯书栋 万善乡人大主任

郭鹏威 店子镇副镇长

郭法光 清水镇社保中心主任

张光攀 兰沃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张保群 甘官屯镇人大副主任

马民宽 柳林镇人大副主任

王家中 范寨镇副镇长

衣述晗 辛集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郭文庆 定远寨镇党委副书记

李书新 桑阿镇副镇长

任 龙 贾镇四级主任科员

马学敬 梁堂镇副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婚姻登

记服务中心， 张增刚任办公室主任，陈红叶、申

木业、贺玉芳为办公室成员。


